
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公告

(2024)辽0321执168号

金红:关于申请执行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安县支行与金
红、白增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因被执行人未履行(2022)辽0321民初794
号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安县支行申
请对你所有的位于台安镇繁荣街北段台桓路西书香苑小区11号楼东六单
元402室进行评估拍卖。本院欲对你所有的上述房产进行评估，自发出
公告之日起，经过30日即视为通知。公告期满后三日内(遇法定假日顺
延)到我院确定评估事宜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，并由我院组织评估
机构到现场进行评估勘查，届时评估机构将作出评估报告，你应在评估
报告作出七日内来我院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对评估结果有异议，
在领取之日起十日内以书面形式提出，否则视为对评估结果认可。本院
将于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对标的物进行公开拍卖活动，并出具拍卖
裁定，你应在拍卖裁定做出三日内来我院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我院将
在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上发布拍卖公告，拍卖标的物展示期为发布拍
卖信息起的一个月，期满后经过公开竞价，由出价最高的竞买人拍得，
具体竞买须知详见京东法拍网的拍卖公告。拍卖成交后我院出具成交裁
定书，你应在拍卖裁定做出三日内来我院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特此公
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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